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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FCTC/MOP4(8) 评定分摊款 

议定书缔约方会议， 

重申 FCTC/COP7(23)号决定、FCTC/MOP2(12)号决定和 FCTC/MOP1(18)号决定，忆及

FCTC/MOP3(9)号决定并注意到 FCTC/MOP/4/13 号文件所载公约秘书处的报告； 

重申 FCTC/COP7(23)号决定中确定并在 FCTC/MOP1(18)号决定中通过的程序和方法； 

关切地注意到截至 2025 年 4 月 30 日有 17 个《消除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书》缔约方

拖欠缴款，其中一些缔约方已拖欠一个或多个双年度缴款； 

赞赏地欢迎各缔约方致力于履行其财政义务以支持实施《议定书》的总体精神； 

强调评定分摊款是每个《议定书》缔约方根据商定的摊款比额表必须缴纳的分摊款； 

注意到公约秘书处的 CS/NV/24/16 号和 CS/NV/24/17 号普通照会，其中根据

FCTC/COP7(23)号决定，请拖欠评定分摊款的缔约方缴纳欠款或提交其结清欠款的付款计划， 

1. 敦促各缔约方根据 FCTC/MOP2(12)号决定缴纳其评定分摊款，以确保有足够的资源实施

议定书缔约方会议通过的工作计划和预算； 

2. 决定，根据 FCTC/COP7(23)号决定和 FCTC/MOP1(18)号决定，并按照议定书缔约方会议

主席团的建议，对未能在公约秘书处首长规定的并向有关缔约方通报的截止日期前提交结清

欠款的付款计划的缔约方立即采取以下措施： 

(a) 该缔约方没有资格担任或提名议定书缔约方会议主席团成员；以及 

(b) 该缔约方没有资格担任任何附属机构或工作小组的主席； 

3. 决定对属于上述段落所述情况的缔约方适用 FCTC/COP7(23)号决定第 3(d)段要求，并在

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结束时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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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决定，根据 FCTC/COP7(23)号决定，一旦任何缔约方全额缴付欠款，根据上述第 2 和第 3

段采取的措施将对该缔约方失效； 

5. 要求公约秘书处： 

(a) 向 FCTC/MOP/4/13 号文件所载表格中列出的所有拖欠评定分摊款的缔约方通报本

决定； 

(b) 向议定书缔约方会议每届会议报告评定分摊款的状况并向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第五

届会议通报按照上述第 2 和第 3 段所述措施采取的行动；以及 

(c) 继续积极动员缔约方设法支付分摊款，包括为每个缔约方提供单独的发票和收

据，并在公约网站上提供明确的付款信息，同时动员缔约方加强与世界卫生组织各区域

和国家办事处的协调，以及协助制定付款计划。 

（2025 年 11 月 26 日，第四次全体会议） 

--- 


